
 

 

 

科大机械交通发〔2020〕4 号 

 

机械与交通工程学院关于疫情防控期间 
做好党建工作的通知 

 
院属各党支部：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

央、教育部及学校关于疫情防控的工作部署，把打赢疫情防控战

作为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和检验党员战斗力

的重要途径，学院党委号召各支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保证学校和学院各项工作安

全、顺利进行。现就疫情防控期间的党建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统一思想、提高站位，发挥引领作用 

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落实到学校党委各项防控工作安排中去。全体党员要保

持大局意识、政治觉悟和责任担当，充分发挥模范作用，带头落



实防疫要求，带头作出实际贡献。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

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防控工作优势，保证学校和学院各项工

作正常有序运转，努力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二、认真落实学校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各项工作部署 

积极主动做好宣传教育、疫情监测、信息上报、联防联控、

应急处置等各项防控工作，做到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党组织坚强

有力的工作、哪里就有党员当先锋作表率，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三、切实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党员领导干部要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始终

做到把疫情当命令,坚守岗位、靠前指挥,真正做到哪里最需要,哪

里就有党员领导干部,确保学院疫情防控不出问题。 

（二）师生党员要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带头做好宣传引

导，带头落实防控措施。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严格遵守国家防

控规定和学校关于返校规定和要求，主动及时报告个人健康与出

行状况。带头做好线上教学和学习，为开学后的学习和工作做好

充分准备。 

四、结合实际，创新方式，加强基层组织自身建设 

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严肃认真对待，保证疫情防控期间的

组织生活质量。要根据学校党委组织部下发的《关于在疫情防控

期间做好党建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疫情防控工作实际情况，

采取线上学习与线下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运用 QQ 群、微信群、

学习强国等各种线上平台开展好“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确

保组织生活正常化，原则上，党员个人每天须在“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学习 30 个积分以上。要在组织生活中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中央、自治区、学校各项通知要求，学

习疫情防控工作中的警示教育案例，学习学校第二次党代会报告，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教育部及学校决策部署上来，把学

校关于疫情防控和教学科研工作的各项安排落实到位，确保党员

经受一次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 

    五、严格党员发展程序，确保发展党员工作按计划有序推进 

（一）利用开学前的时间，组织力量全面认真核查以往的发

展党员档案材料，做好查漏补缺，做到有错必纠。 

（二）认真核查入党申请人、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确

定、备案工作。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的培养

考察工作。要逐个落实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定期

向联系培养考察人汇报有关情况（汇报可通过线上方式完成，但

要按要求做好相关记录），按时提交思想汇报（可先交电子稿，开

学后补签字）。联系培养考察人要及时关注被培养人情况，按程序

及时做出培养考察意见，并在返校后及时将培养考察意见补录到

相关材料中。 

六、及时挖掘宣传防控工作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及时发现、挖掘、宣传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好经

验、好做法，大力宣传教师党员、学生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与

疫情防控工作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凝聚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强大合力。 

 



    七、党建其他工作 

（一）党费收缴工作。党费收缴工作是党组织的一项常态性

任务，是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疫情期间，各党

支部可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通知党员交纳党费。党员

可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的形式在线交纳党费，支部做好登记。 

（二）落实 2019 年度基层党支部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工

作。根据《关于开展我校 2019 年度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

议考核工作的通知》（科大党发〔2020〕1 号）文件精神，计划在

开学后的两周内完成各党支部书记述职考核工作。 

 

 

中共广西科技大学机械与交通工程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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